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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腾邦国际”） 控

股股东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与史进先生于 2018年 11月 30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史进先生自 2016年 9月起任腾邦国际控股子公司腾

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旅游”）董事，2017年 6月起任腾邦旅游

总经理，其任职期间，腾邦国际旅游板块业务发展迅速，实现公司 2016年、2017

年、2018年 1-9月商旅服务营业收入增长率 62.65%、225.83%、61.24%的高速增

长，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2.52%、59.14%、37.31%。史进先生基于对腾邦

国际发展战略及未来价值体现的高度认可，决定受让腾邦集团持有腾邦国际的股

份，受让股份数量为 39,000,000 股，占腾邦国际总股本的 6.33%，交易价格 9.2

元/股，受让完成后，史进先生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控股股东本次股权转让推进公司合伙人机制落地，实现核心团队人员与公司

及股东利益一致，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激发核心团队人员活力，将对公司

经营及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1、姓名：史进 

2、身份证号：440307*******40710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主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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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转让方）：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史进先生  

丙方（保证人）：钟百胜先生 

2、标的股票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 39,000,000 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 6.33%）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方。      

    本次股份转让后，受让方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39,175,000 股（占标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 6.35%）。自股份过户日起，各方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根据各自持有

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转让价款 

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每股价格以本协议签

署时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5%确定，即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9.2元，标的股

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358,800,000 元（大写：叁亿伍仟捌佰捌拾万元整）。 

4、支付方式 

（1）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同意开立共同监管账户与受

让方共管。受让方应配合转让方就完成本协议约定之义务而使用该账户资金。 

（2）协议所述先决条件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后 2 日内，受让方应一次

或分次向共管账户中支付贰亿零捌佰万元人民币（即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第一

期股份转让价款）。 

（3）自协议所述先决条件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后 30 日内，受让方应当

向共管账户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即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第二期股份转让价

款）。 

受让方依据本协议支付的交易价款，一经支付至共管账户，受让方即完成本

协议项下的该笔交易价款的付款义务。 

5、付款及交割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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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签订后，以下事项的全部成就或被受让方事先书面豁免作为本协

议项下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 

①若本协议的签署或履行根据法律规定或相关约定需要取得任何第三方（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同意或对其通知，所有该等第三方同意或通知的

相关书面文件已经获得。 

②自协议签订并公告后 3 个交易日内，标的公司股价不存在异常波动情形。 

③转让方及丙方未违反本协议项下之陈述、保证与承诺，受让方未发现使本

协议项下交易不能继续进行或完成的现实的及预期存在的其他重大事实、事项和

情形。 

(2) 甲方收到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后，以下事项的全部成就或被受让方事先书

面豁免作为本协议项下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 

①标的股份 3900万股已经全部过户至乙方名下。 

②转让方未违反本协议项下之陈述、保证与承诺，受让方未发现使本协议项

下交易不能继续进行或完成的现实的及预期存在的其他重大事实、事项和情形。 

(3) 交易相关方均应当尽力促使以上每一先决条件尽早实现。 

(4) 若甲、乙双方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转让股份时，出现标的股份被第

三方主张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等原因而导致交易无法继续，则受让方有权随时终止

本协议并要求甲、丙方赔偿受让方因此产生的损失。 

6、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与丙方本人签字

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推进合伙人机制落地，实现核心团队人员与公司及股

东利益一致，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激发核心团队人员活力，将对公司经营

及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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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本次股份转让相关协

议签署之日起 3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二）》。 

2、本次股份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则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日 




